
赣昌文[2022]007 号

关于变更江西赣昌安全生产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安全评价资质证书法定代表人的申请

江西省应急管理厅：

江西赣昌安全生产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0年 3月 5日取得贵厅颁

发的安全评价资质【证书编号：APJ-（赣）-006】，安全评价资质证书有

效期至 2025 年 3月 4日，有效期 5年。我公司因工作需要，于 2022 年

9月 20日经南昌市行政审批局批准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应宏变更为李辉。

根据国家应急管理部令第 1号第十二条“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的名称、

注册地址、实验室条件、法定代表人、专职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发

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资质认可机关提出书面

变更申请。资质认可机关经审查后符合条件的，在本部门网站予以公告，

并及时更新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信息查询系统相关信息”要求，特向

江西省应急管理厅申请将我公司安全评价资质证书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

辉，其他资质内容不变。

江西赣昌安全生产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22 日


